《德宏州2022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政策解读 

日前，德宏州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德宏州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德宏州2022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为便于各地各部门抓好贯彻落实和社会公众更好理解文件内容，现将文件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2022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云食安委发[2022]2号），结合德宏州实际情况， 2022年全州食品安全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及州委、州政府的工作安排，立足严的主基调，立足落实见效，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好“四个最严”要求，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目标任务
1.全力保障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2.突出抓好进口冷链食品安全监管
3.扎实推进食品安全源头治理
4.着力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监管
5.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6.切实做好食物中毒防控工作
7.着力强化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和信用监管
8.进一步完善法规标准和制度机制
9.稳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
10.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1.持续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12.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工作领导责任
三、主要内容及核心举措
1.保障党的二十大、COP15第二阶段会议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2.加强重要节点食品安全。
3.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物防”工作。
4.持续净化产地环境。
5.严格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
6.加大政策性粮食等重点产品质量监管力度。
7.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监管。
8.严格特殊食品监管。
9.严控食品添加剂使用。
10.持续整治农村市场假冒伪劣食品等突出问题。
11.加大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12.加强进口食品安全监管。13.深入开展“铁拳”行动。
14.稳步开展“昆仑 2022”行动。
15.加强食物中毒防控。
16.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17.大力实施信用监管。    
18.健全法规和制度规范。
19.强化标准制定与实施。
21.加强食品安全状况分析和风险评估。
22.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23.加强监管队伍和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24.推动落实质量兴农计划和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25.持续推进“双安双创”。
26.加快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27.广泛开展法律法规和科普宣传教育。
28.强化工作责任落实。
29.深化食安委机制建设。
30.强化工作保障。
31.加强总结评估。
四、与上级文件的异同（《云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2022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序号
	上级文件原文
	修改为

	1
	1.保障党的二十大、COP15第二阶段会议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开展。（省政府食品安全办牵头 ， 省市场监管局 、 省教育厅 、 省公安厅 、 省农业农村厅 、 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责任分工修改为（州政府食安办牵头，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卫生健康委、州公安局、州教育体育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文化和旅游局、州农业农村局和各县市人民政府落实）

	2
	2.加强重要节点食品安全。加大重要节假日期间监督检查力度，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及时核查处置不合格食品，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持续做好食品、食用农产品舆情处置和应
急值守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舆情监测，建立重大舆情收集、分析判断和快速响应机制。 
	责任分工修改为（州食安办、州市场监督局、州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
	15.加强食物中毒防控。抓好农村集体聚餐、自采误食有毒野生菌中毒和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中毒防控科普宣传教育。（省政府食品安全办 、 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宣传教育、应急救治、协调联动，严防严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 各州 、 市人民政府 ）指导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对食物中毒事件多发地区开展约谈督办。
	[bookmark: _GoBack]责任分工修改为（州政府食安办牵头，州卫生健康委、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公安局、州教育体育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文化和旅游局、州农业农村局和各县市人民政府落实）

	4
	16.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加快智慧“食安云南”建设，大力推进“互联网+食品”监管，配合省级建设食品安全监管数据中心和统一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系统，推动数据交换与共享，开展数据挖掘分析应用，综合研判食品安全风险。.......配合省级建设云南省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体系宣传推广力度，消费者通过食品工业企业追溯平台，查询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信息次数比2021年提高50%以上。
	修改为：推广使用智慧“食安云南”，大力推进“互联网+食品”监管。（州市场监管局负责）....推广使用省级建设的云南省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体系宣传推广力度，消费者通过食品工业企业追溯平台，查询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信息次数有所增加。


	5
	19.强化标准制定与实施。积极参与修订食品中污染物、微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培训，加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新制修订不少于 3
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围绕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加大标准制修订工作力度，建立完善具有云南特色的“绿色食品牌”标准体系。 （省市场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针对打击食品掺杂掺假，研究申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积极发现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品用化学物质并及时报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修改为19.强化标准制定与实施。积极参与修订食品中污染物、微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培训，加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新制修订不少于 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围绕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加大标准制修订工作力度，建立完善具有云南特色的“绿色食品牌”标准体系。（州市场监管局、州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针对打击食品掺杂掺假，研究申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积极发现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品用化学物质并及时报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6
	20.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水平。全省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 4.8 批次/千人，其中，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检验量达到 3.3 批次/千人。积极研究申报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开展食品快速检测评价和检测结果验证。对承担食品抽检任务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检查考核。 （省市场监管局）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量达到 1.5 批次/千人，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7%。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市、县两级检测机构通过资质认定（CMA）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CATL）比例达到 50%。（ 省农业农村厅 ）扩大食用林产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范围，完成 2000 批次国家级食用林产品质量监测，研究对食用林产品开展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全项”指标监测。（省林草局）
	1. 修改为：20.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水平。全州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4.8批次/千人，其中，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检验量达到3.3批次/千人。积极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对承担食品抽检任务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检查考核。（州市场监管局）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量达到 1.5 批次/千人，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7%。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市、县两级检测机构通过资质认定（CMA）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CATL）比例达到 50%。（ 州农业农村局  ），完成 2000 批次国家级食用林产品质量监测。（州林草局）


	7
	27.广泛开展法律法规和科普宣传教育。持续抓好自采误食有毒野生菌、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中毒防控和散装白酒质量安全宣传教育，帮助群众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省政府食品安全办 、 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责任分工修改为（州政府食安办牵头，州政府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分别负责）



